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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 112年度國民小學友善校園暨生命教育 

「自殺防治守門人」進階-校園學生自我傷害辨識與防治處遇 教師研習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 

(一) 教育部生命教育推動方案。 

(二) 臺北市 11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 

(三) 臺北市 112年度國民小學推動生命教育工作實施計畫。 

二、目的 

(一) 增進一般教師、高年級導師與輔導教師自殺防治之預防觀念、辨識、處遇、會談

技術。 

(二) 提昇一般教師、高年級導師與輔導教師在處理自殺危機資源使用的專業知能，以

達到自殺防治的目的。 
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四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五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國民小學 

六、協辦單位：臺北市國民小學推動生命教育工作小組 

七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國民小學 

八、辦理時間與對象：本研習屬調訓性質，請各校務必薦派 1~2位老師參加研習。 

 日期&時間 研習地點 參與行政區 研習對象 

第
一
期 

112年 10月 11日(星期三) 

下午 1：30~4：30 

延平國小 

視聽教室 

臺北市北區公

私立國民小學 

(北投區、士林

區、內湖區、松

山區、中山區、

大同區) 

臺北市國民小學

專兼任輔導教師

或完成初階課程

之教師，優先指

派高年級導師 

第
二
期 

112年 10月 25日(星期三) 

下午 1：30~4：30 

延平國小 

視聽教室 

臺北市南區公

私立國民小學 

(中正區、萬華

區、大安區、信

義區、南港區、

文山區) 

臺北市國民小學

專兼任輔導教師

或完成初階課程

之教師，優先指

派高年級導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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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研習課程內容與講座： 

 日期 時間&課程內容 講座 

第
一
期 

112年 10月 11日 

(三) 

課程(一)下午 1：30~3：00 

自殺個案處遇實務知能 

(生命教育核心素養「終極關懷」學習主題) 
看見心理諮商中心 

吳孟眞心理師 
課程(二)下午 3：00~4：00 

自殺案例會談技巧-分組研討與分享 

課程(三)下午 4：00~4：30 

綜合座談 

第
二
期 

112年 10月 25日 

(三) 

課程(一)下午 1：30~3：00 

自殺個案處遇實務知能 

(生命教育核心素養「終極關懷」學習主題) 
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

廖怡玲心理師 
課程(二)下午 3：00~4：00 

自殺案例會談技巧-分組研討與分享 

課程(三)下午 4：00~4：30 

綜合座談 

 

十、參加人員請各校准予公假並課務派代。 

十一、承辦學校無法提供停車位，請搭乘大眾交通工具。 

十二、現場提供茶水，為落實環保，請攜帶個人水杯。 

十三、報名方式與研習時數： 

請各校於 112年 10月 4日(星期三)前至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報名，凡全程參與人員，

核發 3小時研習證明。 

十四、經費：由教育局指定學校 112年度相關預算支應。 

十五、預期效益 

(一) 提供一般教師、高年級導師與輔導教師自殺防治知能，針對適應困難之青少年及

家庭提供資訊或轉介相關資源協助，避免自殺危機產生。 

(二) 提供一般教師、高年級導師與輔導教師自殺危機處遇及初步會談技巧，適時疏解

自殺個案危機，協助解決問題，發揮危機處遇功能。 

十六、獎勵：推動本計畫有功人員，專案辦理敘獎。 

十七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